
安顺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决定送达书（学生联） 

被送达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被送达人学号：               

被送达人班级：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年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学，你于       -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已经你本人确认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按照《安顺学院学

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第    条之规定，学校决定给予你                   处分 

（处分期为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）。 

若你对上述处分不服，可在收到本送达书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学校学生申请

处理委员会（其办公室设在学校监察室）提出申诉。 

主管部门公章：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安顺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决定送达书（回执联） 

被送达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被送达人学号：               

被送达人班级：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年级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 学 于       -      学 年 第    学 期 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已经被送达人确认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按照《安

顺学院学生违纪处分办法》第             条之规定，学校决定给予被送达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分（处分期为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

    月    日）。 

被送达人已同时被告知：可在收到本送达书之日起 10 日内，向学校学生申

请处理委员会（其办公室设在学校监察室）提出申诉。 

被送达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送 达 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

见 证 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

被送达人所在学院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收到回执人签名：  

分管领导签字(公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收到回执行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


